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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報告摘要 

 
1.1 引言 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委託尼爾森公司於其轄下的母嬰健康院於二零一五年十月

至十二月期間進行一項橫斷研究，以面談訪問形式向家長收集接觸有關 36 個
月以下嬰幼兒配方奶粉及其相關產品（奶瓶和奶咀）在香港的營銷手法，以評

估本地情況。 
 
訪問内容包括以下範圍： 

1. 嬰幼兒飲奶習慣 
2. 對建議以全母乳餵哺及添加固體食物後持續以母乳餵哺的時間的認識 
3. 在香港曾看過或聽過關於嬰幼兒配方奶粉及其相關產品的廣告或宣傳 
4. 有關非醫療機構舉辦的嬰幼兒推廣活動或講座的參與 
5. 配方奶粉生產商提供有關母乳餵哺及嬰幼兒配方奶粉教育資訊的接觸 
6. 配方奶粉生產商或零售商的主動接觸 
7. 由配方奶粉生產商或相關產品生產商贈送的產品試用裝和宣傳禮品 

 

  
1.2 研究方法 調查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六日在衞生署轄下的十間母

嬰健康院進行。 
 
調查的目標對象爲訪問當日在母嬰健康院接受服務，育有 4 至 36 個月嬰幼兒

的家長。以下人士則排除在外： 
1. 父母在過往三個月並非常居於香港； 
2. 父母並非操中文/英語；或 
3. 孩子符合 4-36 個月的目標年齡組別但並非由父母攜同到母嬰健康院

（例如：由祖父母或家傭等攜同到母嬰健康院）。 
 

是次調查通過電腦輔助面訪系統 （CAPI），以面談訪問形式於指定的母嬰健康

院進行，採用了一份共 35 題的三語（廣東話、普通話、英文）問卷。 
 
共有 559 位受訪者完成訪問，整體回應率為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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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報告摘要（續） 

 
1.3 調查結果的重點 
 

1. 嬰幼兒飲奶習慣  
- 4-6個月大嬰兒當中，25%由全母乳餵哺，24%由母乳及配方奶粉混合餵

哺，其餘 51%只以配方奶粉餵哺。 
- 飲用配方奶粉比例隨著孩子年齡增長而提高，而 13-36 個月組別的幼兒

當中，80%只飲用配方奶粉。 
- 98%孩子飲用配方奶粉的受訪者負責購買或參與選購配方奶粉。 
 

2. 受訪者對於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建議，以全母乳餵哺的時間及添加固體

食物後持續以母乳餵哺的時間的認知 
- 大約一半(51%)受訪者知道嬰兒出生後的最初 6 個月應以全母乳餵哺。

55%受訪者知道嬰兒在添加固體食物後，仍然應該持續地母乳餵哺至孩

子兩歲或以上或餵哺時間應越長越好。 
- 相對於較低學歷的受訪者，顯著更多持專上教育程度或以上的受訪者

知道世衞的建議。 
 

3. 過去三個月在香港曾看過或聽過關於嬰幼兒配方奶粉及其相關產品的廣告

或宣傳 
- 大部分(88%)受訪者曾看過或聽過關於嬰幼兒配方奶粉的廣告或宣傳。

主要渠道為電子傳媒（包括電視、電台等），其次為互聯網和產品零

售／銷售點。當中超過一半(62%)受訪者認為其廣告或宣傳包括推廣 0-6
個月嬰兒和 6 個月或以上嬰幼兒的產品．另外 6%受訪者認為其廣告或

宣傳的目標對像為 0-6 個月嬰兒． 
- 大約四分之一(23%)受訪者曾看過或聽過奶瓶或奶咀相關的廣告或宣

傳，主要渠道為公共交通工具和廣告板。 
 

4. 有關非醫療機構舉辦的嬰幼兒活動或家長講座的參與 
- 30%受訪者表示曾參加非醫療機構舉辦的嬰幼兒活動或講座，超過 7 成

的活動是由配方奶粉生產商舉辦。 
- 約半數的活動或講座是關於初生嬰兒的護理（49%）。其餘包括產前及

產後護理（35%）、飲食或營養（30%），以及母乳餵哺或配方奶粉的

使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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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報告摘要（續） 

 
1.3 調查結果的重點

（續） 
 

5. 有關配方奶粉生產商提供的母乳餵哺及嬰幼兒飲食教育資訊的接觸 
- 大部分(68%)受訪者曾經看過或 接收 由配方奶粉生產商提供的母乳餵哺

及嬰幼兒飲食的教育資訊。  
- 受訪者主要透過郵寄（例如，透過媽媽會寄出）（64%）、互聯網

（30%）、及醫療機構（22%）獲得這類資訊。 
- 大部分教育資訊的主題與嬰兒營養及飲食（70%）相關，其次為配方奶

粉的產品資訊（46%）、以及母乳餵哺（30%）。 
 

6. 配方奶粉生產商或零售商的主動接觸 
- 69%的受訪者表示配方奶粉生產商或零售商曾聯絡他們，常用聯絡渠道

為電話（80%）、電子郵件（55%）和郵件（37%）。  
- 聯絡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優惠／禮品／試用裝（52%）及產品資訊

（52%）予受訪者。 
 

7. 由配方奶粉或其相關產品生產商贈送的試用裝及宣傳禮品 
- 大部分(70%)的受訪者曾接收配方奶粉、奶瓶或奶咀的試用裝。 
- 大部分(75%)的受訪者曾接收其他宣傳禮品（包括毛巾、口水肩、

環保袋）。 
- 受訪者主要透過郵寄、展覽及醫療機構獲取這些產品。 

 

 
1.4   討論 
 

是次研究中，約有一半的受訪者知道世衞建議有關母乳餵哺的理想時間，有需

要進一步加強家長在嬰幼兒飲食方面的教育。 
 
大部分受訪者曾在各大媒體看過或聽過有關嬰幼兒配方奶粉的廣告或宣傳。除

了大眾媒體外，大部分家長曾接觸有關配方奶粉的各式各樣營銷手法，包括參

與活動或講座，接收健康教育、被配方奶粉生產商或零售商主動接觸，及接收

試用裝和宣傳禮品。 
 
研究結果反映出配方奶粉商在香港無孔不入的營銷策略。為了讓家長接收不偏

不倚的訊息，使他們可在嬰幼兒餵哺作出明智的選擇，應考慮制定有關配方奶

及相關產品的銷售指引。 
 

下頁續 



 
 

   
 

 

有關 36 個月以下嬰幼兒家長接觸配方奶粉及其相關產品市場營銷手法的調查報告 第 5 頁 
 

第二章：引言 
 
 
 
 

2.1 研究背景 

 

 
相較其他餵哺方式，母乳餵哺能夠為嬰兒提供最好的營養，確保免疫力和培養

母嬰之間的感情聯繫，以助其健康成長及發展。衆多研究均證實母親以全母乳

餵哺及餵哺期越長，嬰兒獲得的益處越多。母乳餵哺能減低嬰兒感染、入院和

死亡的風險。1,2,3愈來愈多證據指出，母乳餵哺有助避免嬰兒日後患上癡肥及

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機會。4母乳餵哺亦可降低母親罹患乳

癌和卵巢癌的風險。1,5,6 

 
世界衞生組織（世衞）建議寶寶出生最初六個月全吃母乳，約到六個月大，應

逐漸添加固體食物滿足寶寶的營養需要，並繼續餵哺母乳至兩歲或以上。7 在

香港，母乳餵哺率在過去二十年一直上升，二零一五年更達 86%。然而，四至

六個月大嬰兒的全母乳餵哺率仍然偏低，只有 27%。8 
 
政府非常重視母乳餵哺，並採取一套有系統的方法以維護、推廣及支持母乳餵

哺。在二零一四年四月，政府設立促進母乳餵哺委員會（委員會），就著在香

港不同界別間維護、推廣及支持母乳餵哺的策略及行動計劃提出建議，並監察

相關計劃和措施的規劃及推行情況。各項措施已分階段進行，包括加強公眾教

育、鼓勵社區實施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以支持在職媽媽持續母乳餵哺、宣傳母

乳餵哺友善場所及提供育嬰間；以及加強本地情況的監測和研究。 
 
海外研究指出，配方奶粉商進取的營銷手法會對母親選擇開始餵哺母乳及持續

餵哺母乳的傾向有所影響。9,10為了解家長接觸配方奶粉及相關產品（嬰幼兒用

奶瓶和奶咀）營銷手法的經驗，衞生署轄下家庭健康服務（下稱家庭健康服

務）委託尼爾森公司（下稱尼爾森）於其轄下的母嬰健康院進行一項橫斷研

究，以面談訪問形式收集資訊。調查結果可協助制定保障本地母乳餵哺的措

施。 
 
 

2.2 研究目的 是次調查旨在研究家長對於世衞所提倡母乳餵哺的認知，以及他們在香港接觸

以 36 個月或以下嬰幼兒為對象的配方奶粉及其相關產品(奶瓶和奶咀)的營銷手

法。 
 

訪問内容包括以下範圍： 

1. 嬰幼兒飲奶習慣 

2. 對母乳餵哺的認知（包括建議以全母乳餵哺的時間及添加固體食物後持續以

母乳餵哺的時間的認識） 

3. 在香港曾經看過或聽過關於嬰幼兒配方奶粉及其相關產品的廣告或宣傳 

4. 有關非醫療機構舉辦的嬰幼兒推廣活動或講座的參與 

5. 配方奶粉生產商提供有關母乳餵哺及嬰幼兒配方奶粉教育資訊的接觸 

6. 配方奶粉生產商或零售商的主動接觸 

7. 由配方奶粉生產商或相關產品生產商贈送的產品試用裝和宣傳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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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調查設計 

 
3.1 調查設計 本調查是一個橫斷研究，通過電腦輔助面訪系統（CAPI），以面談訪問形式於

母嬰健康院進行調查。 
 
是次調查使用了一份需時約 15 分鐘共 35 題的問卷收集受訪者意見。受訪者可

以從廣東話、普通話或英文中選擇受訪語言。 
 

 
3.2 目標對象 目標對象為於訪問當日在指定母嬰健康院接受服務，並育有 4 至 36 個月 嬰幼

兒的 家長（母親或父親）。排除準則包括： 
 
1. 父母在過往三個月並非常居於香港； 
2. 父母並非操中文/英語；或 
3. 孩子符合 4-36 個月的年齡組別但並非由父母攜同到母嬰健康院（例如：由

祖父母或家傭等攜同到母嬰健康院）。 
 
攜同以下三個類別孩子到訪的家長會被邀訪問： 
 
1. 4-6 個月，代表應該只吃奶的嬰兒 
2. 7-12 個月，代表應該已開始食用固體食物的幼兒 
3. 13-36 個月，代表應該逐漸適應成人飲食的幼兒 
 
受訪家長來自以下 10 間分別位於不同地區的母嬰健康院（港島區、九龍、新

界東、新界西）： 
 
1. 西灣河母嬰健康院 
2. 西營盤母嬰健康院 
3. 九龍城母嬰健康院 
4. 觀塘母嬰健康院 
5. 粉嶺母嬰健康院 
6. 馬鞍山母嬰健康院 
7. 天水圍母嬰健康院 
8. 青衣母嬰健康院 
9. 荃灣母嬰健康院 
10. 屯門湖康母嬰健康院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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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調查設計（續） 

 
3.3 抽樣方法 本調查採用定額抽樣的方法，為受訪者孩子的年齡組別制定配額，以確保樣本

的年齡分佈有代表性： 
 
1. 140 個配額為育有 4-6 個月大嬰兒的家長; 
2. 140 個配額為育有 7-12 個月大幼兒的家長; 及 
3. 270 個配額為育有 13-36 個月大幼兒的家長 
 

 
3.4 測試訪問 為測試問卷及訪問的流程，以下 3 間母嬰健康院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十一日期間進行試訪： 
 
1. 西灣河母嬰健康院 
2. 九龍城母嬰健康院 
3. 粉嶺母嬰健康院 
 
測試訪問沒有遇到重大問題。共有 52 位受訪者完成訪問，而試訪所完成的問

卷並沒有納入正式調查結果當中。 
 

 
3.5 訪問日期 正式訪問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六日期間於母嬰健康院

提供兒童健康服務的時段內進行。 
 

 
3.6 正式訪問流程 1. 合資格的受訪者由護士篩選及邀請，然後推薦給訪問員。訪問員均會向所

有受訪者陳述調查的目的，並講解調查是自願性質、以不記名方式記錄，

及研究結果只會以整體數據公布。訪問員獲取受訪者同意後便進行訪問。 
2. 訪問於受訪者完成母嬰健康院服務後才進行。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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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調查設計（續） 

 
3.7 品質控制 本調查由 1 位訪問督導及 11 位訪問員進行。訪問督導負責在母嬰健康院監察

現場工作。他的職責包括安排訪問員時間表、訓練和監察訪問員， 並且監控

調查的進度及品質。 
 
訪問員在調查開始前已接受標準訓練，包括以下內容： 
 
1. 行為守則 
2. 抽樣程序 
3. 訪問流程和問卷設計 
4. 訪問技巧，包括初接觸和追問技巧 
 
此外，每位訪問員所完成的問卷當中至少 15%會經過品質監控組的檢查。總共

進行了 91 次實地檢查，期間並沒有發現任何品質問題。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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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調查設計（續） 

 
3.8 樣本數目 共有 864 位符合資格人士獲邀接受訪問，當中 260 位拒絕接受訪問，45 位中途

終止訪問或沒有出席訪問。 559 位受訪者完成訪問，整體回應率為 65%。訪問

的分佈如下： 
 

成功完成訪問的數目 
合資格受訪

者的數目^ 整體回應率* 
孩子的年齡 

總數 4-6 個月 7-12 個月 13-36 個月 
143 145 271 559 864 65% 

 
在 95% 的置信度下估值與真正數值的誤差為 ±4.1%。 
 
註︰ 
*回應率的計算方法是以完成訪問的數目除以合資格受訪者的數目（包括中途終止訪問、拒絕訪
問、以及同意後沒有參與訪問的人士）。 
^數據由母嬰健康院提供。 
 

 
3.9 統計分析 我們測試了受訪者特徵與某些題目的關係。在報告中，所有的顯著關係檢定中

採用的顯著水平皆為 5%（兩面）。所有統計分析均採用 MRDCL 統計軟件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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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受訪者特徵 家長及年齡 

大部分(86%) 的受訪者為母親。68%的家長是屬於 30 至 39 歲的年齡組別（表 
4.1）。 
 
教育程度 
大部分(89%) 的受訪者擁有中四或以上的教育程度，而 38%的受訪者具大專或

以上的教育程度（表 4.1）。 
 
職業 
少於一半 (42%)的受訪家長為家庭主婦，其次為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8%）（表 4.1）。 
 
收入 
大概三分之一(31%) 的受訪者沒有個人收入，而 25 % 的受訪者每月個人平均收

入為 $10,000 至$19,999。受訪者每月家庭收入頗平均分佈於各個收入組別（表 
4.1）。 
 
表 4.1：受訪者特徵資料 

  受訪者數目 % 
家長     
父親 77 14 
母親 482 86 

      
年齡組別（年）     

16 – 24 22 4 
25 – 29 102 18 
30 – 34 227 41 
35 – 39 151 27 
40 或以上 57 10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5 1 
中一至中三 55 10 
中四至中六 194 35 
預科／大專 91 16 
大學或以上 214 38 

   
基數：所有受訪者 5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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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受訪者特徵資料

（續） 
表 4.1：受訪者特徵資料（續） 

  受訪者數目 % 
職業     
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103 18 
經理/行政人員 60 11 
文員 64 11 
服務及銷售人員 64 11 
工藝及相關人員 8 1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1 
非技術工人 5 1 
學生 - - 
家庭主婦 233 42 
失業及待業人士 8 1 
退休人士 - - 
拒絕回答 9 2 
   

每月個人收入   
無收入 171 31 
$9,999 或以下 50 9 
$10,000 - $19,999 142 25 
$20,000 - $29,999 93 17 
$30,000  - $39,999 42 8 
$40,000 或以上 59 11 

   
每月家庭收入   
無收入 2 * 
$9,999 或以下 14 3 
$10,000 - $19,999 80 14 
$20,000 - $24,999 118 21 
$30,000 - $39,999 83 15 
$40,000 - $49,999 74 13 
$50,000 - $59,999 65 12 
$60,000 - $69,999 29 5 
$70,000 或以上 88 16 
不知道／不肯定／拒絕回答 6 1 
   

基數：所有受訪者 559 100 
*少於 0.5% 
-沒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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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嬰幼兒飲奶習慣 少數(15%)受訪者指出他們的孩子是以全母乳餵哺的，13%受訪者指出他們的孩

子同時進食母乳及配方奶粉。而大部分(69%)受訪者指出他們的孩子只飲用配

方奶粉（圖 4.2a）。 
 
圖 4.2a：飲奶習慣（基數=559） 

 
 

4-6 個月大嬰兒當中，25%由全母乳餵哺，24%由母乳及配方奶粉混合餵哺，其

餘 51%只以配方奶粉餵哺。幼兒飲用配方奶粉的百分比隨着年齡增長而增加，

大部分(80%)13-36 個月組別的幼兒只飲用配方奶粉（表 4.2b）。 
 
表 4.2b：孩子飲奶習慣的年齡分佈 
 

 孩子的年齡 
 總數 4-6 個月  7-12 個月 13-36 個月  
只以配方奶粉餵哺 69% 51% 67% 80% 
以全母乳餵哺 15% 25% 17% 8% 
母乳及配方奶粉混合餵哺 13% 24% 17% 6% 
鮮奶 2% - - 4% 
沒有飲奶習慣 1% - - 2% 
     
基數：所有受訪者 559 143 145 271 
-表示沒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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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父母選購配方奶粉

的參與度 
98%孩子飲用配方奶粉的受訪者負責購買或參與選購配方奶粉（表 4.3）。 
 
表 4.3：父母選購配方奶粉的參與度 
 總 父親 母親 
我是負責購買配方奶粉 70% 63% 72% 
我參與選購配方奶粉 28% 35% 26% 
我沒有參與選購配方奶粉 2% 3% 2% 
    

基數：選用配方奶粉的受訪者 462 72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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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對全母乳餵哺時間

的認識 
世衞建議 6 個月或以下的嬰兒應以全母乳餵哺，並且持續母乳餵哺至兩歲或以

上。大約一半(51%)受訪者知道嬰兒出生後的首 6 個月應以全母乳餵哺（圖 
4.4a）。 
 
圖 4.4a：以全母乳餵哺時間 的認識（基數=559） 

 
顯著較少的父親（38%對比 55%）知道應以全母乳餵哺孩子至 6 個月（表 
4.4b）。 
 
顯著較多專上教育程度或以上的受訪者知道應以全母乳餵哺孩子至 6 個月（表 
4.4b）。 
 
表 4.4b：以性別及教育程度比較對全母乳餵哺時間的認識 

  嬰幼兒的年齡 
P-值  基數* 6 個月 其他答案 

家長     
父親 72 38% 63%  

0.0055 母親 465 55% 45% 
     
教育程度     

中三或以下 58 45% 55%  
 

0.0433 
中四至預科 268 49% 51% 
大學或上 211 59% 41% 

*表示不包括回答「不知道」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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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對添加固體食物

後持續母乳餵哺時

間的認識 
 

大約一半(55%)受訪者知道嬰兒在添加固體食物後，應持續母乳餵哺至孩子兩

歲或以上，或餵哺時間應越長越好（圖 4.5a）。 
 
圖 4.5a：對添加固體食物後的母乳餵哺期的認識（基數=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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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對添加固體食物

後持續母乳餵哺

時間的認識

（續） 

相對於較低學歷的受訪者，顯著更多專上教育程度或以上的受訪者知道添加固

體食物後應持續母乳餵哺至兩歲或以上或餵哺時間應越長越好（表 4.5b）。 
 
表 4.5b：按教育程度比較對添加固體食物後持續母乳餵哺時間的認識 

  添加固體食物後持續母乳餵哺的時間 

P-值  基數* 

24 個月或以上 
或持續母乳餵哺越

長越好 其他答案 
教育程度     
中三或以下 55 38% 62% 

<0.001 中四至預科 260 57% 43% 
大學或以上 205 70% 30% 

 

                                    *表示不包括回答「不知道」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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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過去三個月在香港

曾經看過或聽過關

於嬰幼兒配方奶粉

的廣告或宣傳 
 
 

大部分(88%)受訪者在過去三個月有在香港曾經看過或聽過關於嬰幼兒配方奶

粉的廣告或宣傳（圖 4.6a）。 
 
圖 4.6a：過去三個月曾否在香港看過或聽過關於配方奶粉的廣告或宣傳 （基數
=559） 

  
受訪者接觸配方奶粉推廣訊息的主要渠道為電子傳媒（包括電視、電台等），

其次為互聯網和產品零售／銷售點（表 4.6）。 
 
表 4.6：過去 3 個月曾接觸有關配方奶粉廣告或宣傳的渠道及頻率 

 
經常 

（每日一次或

以上） 

間中 
（一星期三至

六次） 

很少 
（一星期一至

兩次或以下） 基數^ 
電子傳媒 68% 22% 10% 488 
產品零售／銷售點 40% 35% 25% 481 
公共交通 17% 37% 46% 473 
互聯網 42% 36% 23% 470 
文字傳媒 20% 44% 37% 470 
廣告板 15% 36% 49% 464 
^基數：過去 3 個月曾經看過或聽過有關配方奶粉廣告或推廣的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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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過去三個月在香港

曾經看過或聽過關

於嬰幼兒配方奶粉

的廣告或宣傳

（續） 
 
 
 

在曾經看過或聽過配方奶粉廣告或宣傳的受訪者之中，6%認為該廣告或宣傳

產品的目標對象為 0-6 個月大嬰兒，31%認為目標對象是 6 個月或以上的嬰幼

兒，而 62%則認為 0-6 個月大嬰兒和 6 個月或以上嬰幼兒皆為其推廣目標（圖

4.6b）。 
 
圖 4.6b：對配方奶粉廣告或宣傳目標對象的觀感（基數=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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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過去三個月在香港

曾經看過或聽過關

於奶瓶或奶咀的廣

告或宣傳 
 

大約四分之一(23%)受訪者有在過去三個月曾經看過或聽過奶瓶或奶咀相關的

廣告或宣傳（圖 4.7）。 
 
圖 4.7：過去三個月曾否在香港看過或聽過奶瓶或奶咀的廣告或宣傳 （基數
=559） 

  
受訪者最常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廣告板曾經看過或聽過奶瓶或奶咀的廣告或宣傳

（表 4.7）。 
 
表 4.7：過去三個月曾接觸有關奶瓶或奶咀的廣告或宣傳的渠道和頻密程度 

 
經常 

（每日一次或

以上） 

間中 
（一星期三至

六次） 

很少 
（一星期一至

兩次或以下） 基數^ 
產品零售／銷售點 40% 37% 23% 124 
電子傳媒 46% 37% 17% 124 
互聯網 52% 31% 16% 122 
文字傳媒 59% 34% 7% 121 
公共交通工具 83% 13% 4% 114 
廣告板 80% 15% 5% 110 
^基數：過去 3 個月曾經看過或聽過有關奶瓶或奶咀的廣告或推廣的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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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嬰幼兒相關活動或

講座的參與 
 

30%受訪者表示曾參加非醫療機構舉辦有關嬰幼兒的活動或講座（圖 4.8）。 
 
圖 4.8：嬰幼兒活動或講座的參與 （基數=559） 

 

 
 
超過七成的嬰幼兒活動或講座是由配方奶粉生產商舉辦，其次為嬰兒用品公司

／商場／百貨公司以及非政府組織（表 4.8a）。 
 
表 4.8a：曾經參與嬰幼兒活動或講座的主辦機構 

 活動 講座 
嬰幼兒奶粉生產商 73% 87% 
嬰兒用品公司／商場／百貨公司 40% 25% 

非政府組織 （NGOs）  20% 16% 

奶瓶／奶咀生產商 4% 5% 
其他機構 4% 3% 
不知道／不肯定  3% 2% 
   

基數：曾參與非醫療機構舉辦的嬰幼兒活
動或講座的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139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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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嬰幼兒相關活動或

講座的參與（續） 
 

約半數的活動或講座是關於初生嬰兒的護理（49%）。其他活動或講座主題包

括產前及產後護理（35%）、飲食或營養（30%），以及母乳餵哺或配方奶粉

的使用（28%）（表 4.8b）。 
 
表 4.8b：嬰幼兒活動或講座的主題 

 總數 
初生嬰兒護理 49% 
產前／產後護理 35% 
飲食／營養 30% 
母乳及配方奶粉的使用 28% 
嬰兒爬行比賽 22% 
其他親子活動（如填色比賽、做勞作、親子旅行等） 10% 
其他教育主題 9% 
其他主題 4% 
  
基數：曾參與非醫療機構舉辦的嬰幼兒活動或講座的受訪
者（可選多於一項） 166 

 
受訪者參加活動的主要原因為增進育兒知識（80%）和獲得配方奶粉優惠／試

用裝（23%）（表 4.8c）。 
 
表 4.8c：參與嬰幼兒活動或講座的原因 

 總數 
增進育兒知識 80% 
有奶粉優惠／試用裝派發 23% 
有其他嬰兒用品（如：尿片）優惠 16% 
增進親子關係 16% 
活動／講座主題吸引 12% 
有奶瓶／奶咀優惠／試用裝派發 6% 
時間／地點／交通方便 3% 
其他 2% 
  
基數：曾參與非醫療機構舉辦的嬰幼兒活動或講座的受訪
者（可選多於一項）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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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配方奶粉生產商

提供有關母乳餵哺

及嬰幼兒配方奶粉

教育資訊的接觸 
 
 

大部分(68%)受訪者曾經看過或接收過由配方奶粉生產商提供有關母乳餵哺及

嬰幼兒配方奶粉的教育資訊（圖 4.9）。 
 
圖 4.9：曾否接觸配方奶粉生產商提供有關母乳餵哺及配方奶粉的教育資訊 
（基數=559） 

 
* 表示少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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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配方奶粉生產商

提供有關母乳餵哺

及嬰幼兒配方奶粉

教育資訊的接觸

（續） 

受訪者主要透過郵寄（例如，透過媽媽會寄出）（64%）、互聯網（如社交媒

體、奶粉生產商官方網站）（30%）、及醫療機構（如醫院、診所等）

（22%）獲得生產商提供有關母乳餵哺和配方奶粉的教育資訊（表 4.9b）。 
 
表 4.9b：獲取配方奶粉生產商提供有關母乳餵哺和配方奶粉教育資訊的渠道 

 總數 
郵寄（例如由媽媽會寄出） 64% 
互聯網（如社交媒體、零售商或奶粉生產商官方網站） 30% 
由醫療機構（如醫院、診所等）提供 22% 
展覽（例如 BB Expo） 15% 
於講座中派發 10% 
在醫療機構門外 9% 
零售店內 6% 
親友送贈 5% 
廠商主動以電話聯絡（例如短訊或 WhatsApp） 5% 
傳媒（如報章，雜誌等） 1% 
不記得／不肯定 * 
  
基數：曾經看過或接收過由配方奶粉廠商提供的母乳餵哺
及配方奶粉教育資訊的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379 

* 表示少於 0.5% 
 
受訪者獲得的教育資訊大部分與嬰兒營養及飲食（70%）相關，其次為配方奶

粉的產品資訊（46%）、以及母乳餵哺（30%）（表 4.9c）。 
 
表 4.9c：配方奶粉生產商提供母乳餵哺和配方奶粉教育資訊的主題 

 總數 
嬰幼兒營養／飲食 70% 
配方奶粉的產品資訊 46% 
母乳餵哺 30% 
  
基數：曾經看過或接收過由配方奶粉廠商提供的母乳餵哺
及配方奶粉教育資訊的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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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奶粉生產商或零

售商的聯絡 
受訪者當中，69%表示配方奶粉生產商或零售商曾聯絡他們（圖

4.10）。 
 

圖 4.10 ：有否被配方奶粉生產商或零售商聯絡 

  
* 表示少於 0.5% 
 

生產商和零售商最常用的聯絡渠道分別為電話（80%）、電子郵件（55%）和

郵件（37%）。聯絡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優惠／禮品／試用裝（52%）及產品資

訊（52%）予受訪者（表 4.10a, 4.10b）。 
 

表 4.10a：生產商和零售商用以聯絡受訪者的渠道 
 總數 
電話（包括短訊或 WhatsApp） 80% 
電郵 55% 
郵件 37% 
在私營醫療機構內或附近 9% 
展覽（例如：BB 展） 7% 
在公營醫療機構門外 5% 
配方奶粉／嬰幼兒用品零售點的推廣攤位（例如：超級市

場、藥房、嬰幼兒用品專門店等） 4% 

基數：曾被生產商或零售商聯絡的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388 
 

表 4.10b：生產商或零售商聯絡的原因 
 總數 
提供優惠／禮品／試用裝 52% 
提供產品資訊 52% 
索取個人資料 24% 
提供健康資訊 22% 
邀請參加媽媽會 20% 
提供訂購及送貨資訊 7% 
邀請參加講座 5% 
不記得／不肯定 1% 
基數：曾被生產商或零售商聯絡的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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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接收配方奶粉、

奶瓶或奶咀試用裝

或宣傳禮品 

大部分(74%)受訪者表示曾接收由生產商或零售商贈送的配方奶粉、奶瓶或奶

咀試用裝（圖 4.11a ）。 
 
圖 4.11a：曾否接收配方奶粉、奶瓶或奶咀的試用裝 

 
 
 
大部分(75%)受訪者表示曾接收由配方奶粉及其相關產品生產商贈送的其他宣

傳禮品（包括毛巾、口水肩、環保袋）（圖 4.11b ）。 
 
圖 4.11b：曾否接收宣傳禮品 

 
* 表示少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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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接收配方奶粉、

奶瓶或奶咀試用裝

或宣傳禮品（續） 

受訪者主要透過郵寄獲得試用裝和宣傳禮品，其次為展覽、以及醫療機構（表 
4.11a）。 
 
表 4.11a：獲取試用裝和宣傳禮品的渠道 

 
配方奶粉、奶

瓶或奶咀的試

用裝 

宣傳禮品（包

括毛巾、口水

肩、環保袋） 
郵寄（例如：由媽媽會寄出） 85% 64% 
展覽（例如：BB 展） 14% 26% 
由醫療機構（例如醫院、診所等）提

供 13% 19% 

於講座中派發 8% 15% 
零售店內的推廣攤位 5% 6% 
在醫療機構外 4% 18% 
親友送贈 3% 3% 
其他 4% 1% 
   
基數：曾接收各類試用裝或宣傳禮品
的受訪者（可選多於一項） 413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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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查局限 
 

雖然超過九成本地母親所生的孩子均有於母嬰健康院登記，但是本次調查結果

未必能完全代表所有嬰幼兒家長的回應，因為以下組別的家長未有接受訪問： 
 
1. 部分合資格家長在調查期間沒有到母嬰健康院接受服務。 
2. 合資格家長於其他母嬰健康院接受服務 
3. 合資格家長並非操中/英語人士 
4. 合資格家長沒有陪同子女到母嬰健康院 
5. 合資格家長拒絕接受訪問 
 
由於這是一項橫斷調查，故此不能確定各因素之間的因果和先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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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討論 
 

6.1. 只有一半受訪者知道嬰兒在出生後首六個月應該以全母乳餵哺（51%），

而添加固體食物以後，應持續以母乳餵哺至孩子兩歲或以上或餵哺時間應

越長越好（55%）。是次調查並沒有詢問受訪者世衞建議之外有關母乳餵

哺的知識。進一步了解家長在母乳餵哺知識上的不足，有助製作切合家長

需要的教育資源。 
 
6.2. 是次研究中，四至六個月大嬰孩當中以全母乳餵哺的佔 25%，與二零一五

年衞生署母乳餵哺調查的結果十分相似。8 隨著孩子年齡增長，食用配方

奶粉的比例相對增加。日後的健康教育資源及推廣活動應強調出生後首六

個月以全母乳餵哺和持續母乳餵哺直至孩子兩歲或以上的好處和重要性。 
 
6.3. 大部分(88%)受訪者在訪問前三個月曾經透過各種大眾媒體渠道看過或聽

過嬰幼兒配方奶粉廣告和宣傳，反映配方奶粉商在香港無孔不入的營銷策

略。曾看過或聽過配方奶粉廣告或宣傳的受訪者當中，大部分認爲推廣產

品的對象包括 0-6 個月的初生嬰兒。然而，主要配方奶粉生産商曾表示，

他們並無向公眾宣傳或推廣初生至 6 個月大的嬰兒配方奶粉。11 此項調查

結果與海外其他研究有相似之處。一項澳洲研究發現孕婦會認爲較大嬰幼

兒配方奶粉廣告同時也在推廣初生嬰兒配方奶粉。12 另一項英國研究則發

現大概 60%的母親和孕婦認爲較大嬰兒配方奶粉的廣告實際上是在推廣初

生嬰兒配方奶粉。13 同一品牌的初生嬰兒和較大嬰兒配方奶粉一般包裝類

似，或會令公衆認爲相關宣傳或推廣的產品也同時包括初生嬰兒配方奶

粉。 
 

6.4. 除廣告以外，是次研究反映配方奶粉生產商普遍以不同形式的策略聯絡家

長，包括提供活動或講座、提供健康教育、試用裝、禮品、折扣等。為了

令家長和準家長就嬰幼兒餵哺方面作出明智的選擇，接收不偏不倚的資訊

是十分重要。要維護、推廣及支持母乳餵哺，應考慮制定有關配方奶及相

關產品的銷售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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